
 

 

石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狮市监处罚〔2025〕9003号 

 

当事人：石狮市陈天恩海产品加工场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350581MA2YPGK09P 

经营场所：石狮市祥芝镇祥农村振兴路26号 

经营者：陈天恩 

身份证件号码：********* 

 

2024年12月4日，我局收到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案件线索

移送函（晋市监案移字〔2024〕622号），该函表示*****销售

的经抽检不合格的“翔龙霸鱼干”（购进日期：2024年6月10日

）的供货商为石狮市陈天恩海产品加工场。2024年12月4日，我

局执法人员向当事人直接送达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案件线索

移送函中所附检验报告【No：RC240703950034】，并依法对当

事人的生产经营场所进行检查，现场未发现上述经监督抽检不

合格的同批次巴浪鱼干。当事人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

品的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

第（二）项之规定，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

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我局于2025年1月8日予以立案调查，

并对当事人用于生产经营的巴浪鱼干晒筐16个依法予以扣押。

2025年2月7日，我局对当事人在扣的上述巴浪鱼干晒筐16个予

以解除扣押。 



 

 

2025年3月21日，我局收到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案件线索

移送函（晋市监案移字〔2025〕245号），该函表示*****于2024

年4月5日向****购进的“巴浪鱼干”（生产日期：2024年1月16

日）和“金线鱼干”（生产日期：2024年1月16日）经抽样检验

，过氧化值（以脂肪计）项目不符合GB10136-2015《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动物性水产制品》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经核查

，上述批次经监督抽检不合格的“巴浪鱼干”和“金线鱼干”

实际生产销售方为本案当事人石狮市陈天恩海产品加工场。

2025年3月28日，我局执法人员向当事人直接送达晋江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案件线索移送函（晋市监案移字〔2025〕245号）中所

附检验报告（No:RC240709950095、No:RC240709950093），并

依法对当事人的生产经营场所进行检查，现场未发现上述经监

督抽检不合格的同批次“巴浪鱼干”、“金线鱼干”。 

调查过程中，当事人不认同抽检机构对被抽检不合格的“

巴浪鱼干”的产品归类，认为涉案“巴浪鱼干”应归类为熟制

动物性水产制品而非预制动物性水产干制品。2025年4月9日，

我局向厦门市同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出协助调查函，请求协

助调查上述涉案“巴浪鱼干”的产品归类以及抽检报告【No：

RC240703950034】的有效性；2025年4月24日，我局向厦门市集

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出协助调查函，请求协助调查上述涉案

“巴浪鱼干”、“金线鱼干”的产品归类以及抽检报告【

No:RC240709950095、No:RC240709950093】的有效性。根据厦

门市同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及集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复函，上

述涉案“巴浪鱼干”、“金线鱼干”归类为预制动物性水产干

制品。2025年6月4日，我局邀请相关专家对涉案“巴浪鱼干”

的产品归类进行讨论，与会专家结合涉案“巴浪鱼干”的产品



 

 

名称、产品标签标识、销售存储场景等综合判定，一致认定上

述涉案“巴浪鱼干”不属于可直接食用的水产制品，应归类为

预制动物性水产干制品而非熟制动物性水产制品。执法人员对

当事人进行询问调查，当事人向我局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执法

人员围绕当事人涉嫌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巴浪鱼干”、

“金线鱼干”的违法行为收集相关证据材料，确定其违法事实。

2025年11月4日案件调查终结。 

经查，当事人于2024年1月16日生产“巴浪鱼干”27件（9

斤/件），总共243斤，以称重销售的形式于2024年4月5日销售

给****108斤，于2024年6月10日销售给****135斤，销售价均为

***元/斤，销售金额共**元。当事人于2024年1月16日生产“金

线鱼干”6件（8斤/件），总共48斤，以称重销售的形式于2024

年4月5日全部销售给****，销售价为***元/斤，销售金额共****

元。至案发时止，上述批次“巴浪鱼干”、“金线鱼干”已全

部售出，没有库存。经普识（厦门）检测认证有限公司抽样检

验，当事人销售给****、****的上述批次“巴浪鱼干”的过氧

化值（以脂肪计）项目实测值分别为1.5g/100g、1.3g/100g，

销售给****的上述批次“金线鱼干”的过氧化值（以脂肪计）

项目实测值为1.5g/100g，均不符合GB 10136-2015《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动物性水产制品》要求（标准指标≤0.6g/100g），

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另查，当事人生产销售上述批次“巴浪鱼干”、“金线鱼

干”时尚未取得福建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登记证书，采购原

辅料时未建立进货查验记录，未索取并留存进货凭证。当事人

能提供上述批次“巴浪鱼干”、“金线鱼干”的生产工艺流程

图、领料单、投配料记录表、出厂检验报告、成品出入库台账、



 

 

产品销售台账等证明材料。当事人未取得小作坊登记证书生产

销售上述批次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巴浪鱼干”、“金线鱼

干”的货值金额共计人民币2211.6元，违法所得2211.6元。 

又查，当事人生产销售的上述“巴浪鱼干”、“金线鱼干”

产品外包装未标明产品名称、生产日期、保质期、成分或者配

料表，以及生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食品生产加工小作

坊登记证书编号等标签标识。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案件线索移送函（晋市监案移字

〔2024〕622号）、（晋市监案移字〔2025〕245号）、普识（

厦门）检测认证有限公司出具的检验报告【No：RC240703950034

、No:RC240709950095、No:RC240709950093】，证明：本案的

案件来源及当事人生产销售的“巴浪鱼干”、“金线鱼干”经

监督抽检不合格的事实； 

2.当事人营业执照复印件、福建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登

记证复印件、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3.现场检查笔录及现场照片，证明：当事人未经核准登记

从事生产加工活动及其现场生产经营情况和所生产销售的“巴

浪鱼干”、“金线鱼干”经监督抽检不合格的事实； 

4.对当事人及****的询问笔录，证明：当事人未经核准登

记从事生产加工活动以及生产销售的“巴浪鱼干”、“金线鱼

干”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事实及其具体情况和采购原辅料时

未履行法律规定的进货查验义务的事实； 

5.协助调查函、厦门市同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及集美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协助调查函回函，证明：当事人生产销售的“巴

浪鱼干”、“金线鱼干”的监督抽检有关情况及产品归类情况； 



 

 

6.熟制鱼干案件专家讨论会会议纪要，证明：与会专家认

定涉案“巴浪鱼干”应归类为预制水产干制品而非熟制动物性

水产制品的事实情况； 

7.当事人提供的领料单、投配料记录、成品出入库台账、

出厂检验合格报告、销售台账，证明：当事人生产销售不符合

食品安全标准的“巴浪鱼干”、“金线鱼干”的生产销售情况

及经出厂检验合格后对外进行销售的事实； 

8.涉案“巴浪鱼干”、“金线鱼干”的产品外包装图片，

证明：当事人生产销售的“巴浪鱼干”、“金线鱼干”未按照

规定要求进行标识的事实； 

9.当事人对涉案“巴浪鱼干”、“金线鱼干”的召回计划

报告表、整改报告，证明：当事人生产销售的“巴浪鱼干”、

“金线鱼干”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及时开展召回并对产品标

识进行整改纠正的事实； 

10.当事人及其客户提供的无法召回的情况说明，证明：涉

案“巴浪鱼干”、“金线鱼干”已全部销售完毕并进入消费领

域，无法召回的事实； 

11.执法人员行政执法证复印件，证明：本案执法人员取得

相应的行政执法资格。 

2025年11月5日，我局依法向当事人直接送达《行政处罚告

知书》（狮市监罚告〔2025〕9003号），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

行政处罚内容以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

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

述、申辩意见，也未提出听证要求。 

当事人未取得小作坊登记证书从事食品生产加工活动的行

为，违反了《福建省食品安全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一款“食品



 

 

生产加工小作坊实行登记制。……”的规定，构成未取得登记

证书从事食品生产加工活动的违法行为。依据《福建省食品安

全条例》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违反本条例规定，食品生产

加工小作坊未取得登记证书或者生产经营禁止的食品的，由县

级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

营的食品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

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千元以上

三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三倍

以上五倍以下罚款。”的规定，对当事人应当没收违法所得和

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并处五千元以

上三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 

当事人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二）项“禁止生

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二）致

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

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

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的规定，构成生

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违

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

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

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

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

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

严重的，吊销许可证：（一）生产经营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



 

 

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

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

违法行为。……”的规定，应责令当事人改正生产不符合食品

安全标准的食品的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

食品，给予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 

当事人采购原辅料时未建立进货查验记录，未索取并留存

进货凭证的行为，违反了《福建省食品安全条例》第五十八条

“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采购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

应当建立进货查验和食品销售记录，索取并留存进货凭证。记

录和凭证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产品保质期满后六个月；没有明确

保质期的，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一年。”的规定，构成采购食品

时未履行进货查验义务的违法行为。依据《福建省食品安全条

例》第一百一十一条“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违反本条例第五十

八条、第八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小餐饮违反本条例第六十九条

规定，食品摊贩违反本条例第六十四条规定的，由县级人民政

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逾期未改

正的，对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小餐饮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

下罚款，对食品摊贩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

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登记证书或者注销信息登记公示

卡。”的规定，应责令当事人限期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给予

警告的行政处罚。 

当事人生产销售的“巴浪鱼干”、“金线鱼干”未在包装

上标明食品的名称、生产日期、保质期、成分或者配料表，以

及生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登记证书编号的行为，违反



 

 

了《福建省食品安全条例》第五十七条“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

应当在食品的容器或者包装上标明食品的名称、生产日期、保

质期、成分或者配料表，以及生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

登记证书编号。”的规定，构成未按照规定要求进行食品标识

的违法行为。依据《福建省食品安全条例》第一百一十四条第

（二）项“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人民

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逾期未

改正的，处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违

法所得，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二）食品生产

加工小作坊未按照规定要求进行食品标识的。”的规定，应责

令当事人限期改正未按照规定要求进行食品标识的违法行为，

并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 

鉴于当事人案发后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如实陈述

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符合《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行

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一条第（二）项规定的可以依法

从轻处罚的情形。 

当事人为初次违法，目前并无证据证明当事人未取得小作

坊登记证书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违法行为造成危害后果，且在

案件调查终结前已取得《福建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登记证》，

符合《泉州市市场监管领域不予处罚和减轻从轻处罚适用规则》

第六条“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

政处罚。”规定的可以对当事人未取得小作坊登记证书从事生

产经营活动的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 

当事人主动改正未按照规定要求进行食品标识的违法行为，

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符合《泉州市市场监管领域行政执法裁量



 

 

四张清单（2025版）》“一、不予处罚事项清单”第173项规定

的不予行政处罚的适用条件。 

综上，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第三十四条第（二）项、《福建省食品安全条例》第五十

四条第一款、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的规定，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

福建省食品安全条例》第一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我

局决定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作如下处理： 

1.对当事人采购原辅料时未建立进货查验记录、未索取并

留存进货凭证的行为，给予警告； 

2.对当事人未按照规定要求进行食品标识的行为，不予行

政处罚； 

3.对当事人未取得登记证书从事小作坊生产经营活动的违

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 

4.对当事人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违法行

为，没收违法所得2211.6元，罚款50000元。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根

据非税收入缴款通知书上的缴款渠道（代收银行网点、手机银

行、网上银行、支付宝、微信等）缴交罚没款，到期不缴纳罚

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

我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

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石狮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



 

 

六个月内依法向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

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石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 年 11 月 13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